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对九届八次董事会相关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九届八次董事会审议了《关

于与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各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的议案》、《关于

拟为杭州斯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与杭州耀顶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各方签订<增资入股协议书>的议案》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独

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与浙江新时代海创锂电科技有限公司各方签订《增资协议书》的议

案 

1. 本次交易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标的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且被增资方均已履行

了审批本次出售股权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因此本次交

易合法有效。 

2.本次交易所聘请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的适用性 

2.1、 评估机构的资质及独立性  

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及从事资产评

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具有从事同类型资产评估项目的经验。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

估师与公司、标的公司、股权转让方除了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

现实的及预期的利害关系。因此，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2、 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确定，并遵循了市场通

用惯例与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

在，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2.3、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根据本

次评估目的及标的公司的行业属性和其业务特点，收益法评估方法能够更为客



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内在价值，故最后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

估结论。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是为了确定标的公司股权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

为公司增资标的公司股权的定价提供参考依据，本次评估机构所选择的评估方法

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方法

与评估目的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2.4、 评估结果公允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

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所使用

的评估方法适当，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公允性。本次增资标的公司股权以评估值作

为定价基础，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关于拟为杭州斯木进出口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担保有利于杭州斯木的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维护公司投资利益，且由杭州

卓恒实业有限公司及浙江生意家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杭州斯木 41%和 20%的

股权分别为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以上担保有利于杭州斯木的平稳健康发展，有

利于维护公司投资利益。符合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本次担保合法

合规，符合公平公正原则。 

三、关于与杭州耀顶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各方签订《增资入股协议书》 的

议案 

1.公司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公司对外投资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标的公司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且被增资方均已

履行了审批本次出售股权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规定，因此本

次交易合法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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